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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百适核素制药（天津）有限公司拟投资 4000 万元建设“百适核素制药（天津）有限

公司新建生产、销售、使用 I-125 粒籽源（百适核素放射性药物生产经营）项目”，项

目建设地点位于天津市津南区达海路 9 号江恒产业园 5 号楼 2 单元 1 层粒籽源生产车

间。本项目用地面积 471.68m2，建筑面积 545.28m2，主要建设内容为：在现有厂房 1 层

新建 1 个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粒籽源生产车间，在粒籽源生产车间内新

建碘[125I]粒籽源生产线，包括银丝切割机、激光焊机、铅箱、激光焊机、放射性活度计、

γ 能谱仪等设备。本项目建成后年产碘[125I]粒籽源 30 万粒，主要用于医院肿瘤患者近距

离放疗。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建设单位组

织开展了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主要包括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和

征求意见稿公示。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通过百适核素制药（天津）有限公司网站

发布公示方式开展；征求意见稿公示通过百适核素制药（天津）有限公司网站发布公示、

报纸公示、张贴公示等 3 种方式开展。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发布后，公示期内未收到公众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

单位提出的纸质版或电子版公众意见表，未征求到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影响相

关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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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百适核素制药（天

津）有限公司在确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后 7 日内，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在百适核素公

司网站上发布了《百适核素制药（天津）有限公司新建生产、销售、使用 I-125 粒籽源

（百适核素放射性药物生产经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的相关信息。 

网络第一次信息公示的主要内容如下。  

百适核素制药（天津）有限公司新建生产、销售、使用 I-125 粒籽源 

（百适核素放射性药物生产经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

规定，百适核素制药（天津）有限公司委托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担百适核

素制药（天津）有限公司新建生产、销售、使用 I-125 粒籽源（百适核素放射性药物生

产经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的通知》（环发〔2015〕

162 号）等相关规定，对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行第一次公示，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况 

项目名称：百适核素制药（天津）有限公司新建生产、销售、使用 I-125 粒籽源（百

适核素放射性药物生产经营）项目 

建设地点：天津市津南区津南经济开发区（东区）达海路 9 号江恒产业园 5 号楼 

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新建碘[125I]粒籽源生产线。 

二、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百适核素制药（天津）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天津市津南区津南经济开发区（东区）达海路 9 号江恒产业园 5 号楼 

联系人：张工 

联系电话：15222221560 

E-mail：bshs_tj@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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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22-58356925 

E-mail：516136269@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

cx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意见反馈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

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您在提交意见时，请注明提交日

期、真实姓名和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根据需要反馈，并且您的个人信息未经允许不会

对外公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1）网络公示时间、网址及截图 

公司采用了在百适核素网站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方式，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在

百适核素网站发布了第一次信息公示，网络链接为 http://www.bshstj.com/post/2025-04-

30.html，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截图见图 1。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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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截图（网络） 

（2）符合性分析 

① 第一次信息公示开展时间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

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下列信

息”的要求。 



百适核素制药（天津）有限公司新建生产、销售、使用I-125粒籽源（百适核素放射性药物生产经营）项目 

5 

② 建设单位通过其网站公开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

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

相关政府网站，公开下列信息”的要求。 

③ 建设单位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九条

公开信息的五项内容要求发布了信息公示。 

因此，第一次信息公示的时间、方式和内容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 

2.2.2 其他 

建设单位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通过其网站公开信息，未采取其他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信息发布后，至第二次公示信息发布日（即本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日期），未收到公众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

单位提出的纸质版或电子版公众意见表，未征求到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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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完成后，建设单位通过网络、报纸、张贴告示等 3 种

方式，于 2025 年 7 月 7 日至 2025 年 7 月 18 日（公示期 10 个工作日）进行了本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阶段公示工作。 

征求意见稿公示阶段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百适核素制药（天津）有限公司新建生产、销售、使用 I-125 粒籽源 

（百适核素放射性药物生产经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规定，

现将《百适核素制药（天津）有限公司新建生产、销售、使用 I-125 粒籽源（百适核素

放射性药物生产经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信息公示，以征求相

关公众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网络链接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见建设单位网站“百适核素制药

（天津）有限公司新建生产、销售、使用 I-125 粒籽源（百适核素放射性药物生产经营）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的附件。 

网络链接：http://www.bshstj.com/post/2025-07-07.html 

（2）纸质报告书查阅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书的查阅可向建设单位联系，联系方式

如下： 

联系人：张工 

联系电话：15222221560 

E-mail：bshs_tj@126.com 

联系地址：天津市津南区津南经济开发区（东区）达海路 9 号江恒产业园 5 号楼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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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

oc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如果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方面有任何的意见及建议，结合本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均可填写纸质版或电子版公众意见表，通过信函、电

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为自本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特此公示！  

附件：全本报告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2025 年 7 月 7 日，公司在百适核素网站发布了《百适核素制药（天津）有限公司新

建生产、销售、使用 I-125 粒籽源（百适核素放射性药物生产经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次信息公示》。网络链接为：http://www.bshstj.com/post/2025-07-07.html。网络公示

期为 2025 年 7 月 7 日至 2025 年 7 月 18 日，共计 10 个工作日。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截图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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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截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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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2025 年 7 月 14 日、2025 年 7 月 17 日，公司 2 次在《今晚报》发布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第二次信息公示。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3~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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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报纸公示（2025 年 7 月 14 日、2025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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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告示 

2025 年 7 月 7 日，公司在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①项目入口处（5 号楼 2 单

元）；② 选址周边企业：江恒产业园 3 号楼、江恒产业园 4 号楼、江恒产业园 5 号楼 1 单

元、江恒产业园 6 号楼、江恒产业园 10 号楼、江恒产业园 11 号楼张贴了《百适核素制药（天

津）有限公司新建生产、销售、使用 I-125 粒籽源（百适核素放射性药物生产经营）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张贴公示期为 2025 年 7 月 7 日~2025 年 7 月 18 日。下图为各

张贴告示场所 7 月 7 日和 7 月 16 日的现场图片。 

（1）项目入口处（5 号楼 2 单元） 

7 月 7 日 

  

7 月 16 日 

  

（2）江恒产业园 3 号楼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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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 

  

（3）江恒产业园 4 号楼 

7 月 7 日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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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恒产业园 5 号楼 1 单元 

7 月 7 日 

  

7 月 16 日 

  

（5）江恒产业园 6 号楼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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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 

  

（6）江恒产业园 10 号楼 

7 月 7 日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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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恒产业园 11 号 

7 月 7 日 

  

7 月 16 日 

  

3.2.4 其他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完成后，公司通过网络、报纸、张贴告示等 3 种方式，于



百适核素制药（天津）有限公司新建生产、销售、使用I-125粒籽源（百适核素放射性药物生产经营）项目 

16 

2025 年 7 月 7 日~2025 年 7 月 18 日（公示期 10 个工作日）进行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阶段公示工作，未采取其他方式。 

3.2.5 符合性分析 

① 第二次信息公示开展时间（10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十条“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

息……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 

② 建设单位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十条公开

信息的五项内容要求发布了信息公示。 

③ 建设单位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十一条要

求，通过网络、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今晚报）、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项目入口处、江恒产

业园 3 号楼、江恒产业园 4 号楼、江恒产业园 5 号楼 1 单元、江恒产业园 6 号楼、江恒产业

园 10 号楼、江恒产业园 11 号楼）张贴等 3 种方式发布了信息公示。 

因此，第二次信息公示的时间、方式和内容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 

3.3 查阅情况 

第二次信息公示期内未有公众前来查阅纸质版环境影响报告书。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第二次信息公示期内未有公众前来查阅纸质版环境影响报告书。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

二次公示信息发布后，公示期内未收到公众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的纸

质版或电子版公众意见表，未征求到与本工程环境影响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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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截止公众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理论等方面的质疑性意见。根

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十四条，本工程不开展深度公

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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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截止公众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影响相关的意见和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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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 

建设单位已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对公示载体（网站截图、报纸、张贴照片）等公众参与过

程资料进行归档管理，存档备查。 






